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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產險業務員獎懲辦法 
 93 年 10 月 07 日修訂                   95 年 06 月 07 日修訂                    97 年 03 月 25 日修訂 
 97 年 06 月 30 日修訂                   99 年 03 月 23 日修訂                    99 年 06 月 30 日修訂 
 99 年 12 月 01 日修訂                  102 年 09 月 02 日修訂                   102 年 10 月 16 日修訂 
102 年 12 月 27 日修訂                   105 年 05 月 17 日修訂                   108 年 03 月 06 日修訂 
108 年 05 月 02 日修訂                   108 年 10 月 09 日修訂                   109 年 07 月 29 日修訂 
109 年 08 月 06 日修訂                   109 年 08 月 31 日修訂                   109 年 12 月 22 日修訂 
110 年 08 月 13 日修訂 

權責單位：營業企劃部營業發展科 
 
依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八條及相關規定修訂

之。 

獎勵 

第二條 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以表揚，並依其貢獻度酌予獎勵獎勵： 

一、服務勤勞，負責盡職並著有績效者。 

二、對本公司業務有特殊功績或貢獻者。 

三、對於舞弊或其他有害本公司利益之事件，能事先舉發或設法防止使本公司減免損失者。 

四、熱心公益有具體事蹟。 

五、對保險市場推展有顯著貢獻。 

六、其他應行獎勵事項者。 

懲戒 

第三條 業務員之懲戒分為停止招攬行為、撤銷登錄等 2 種。 

業務員有附件一 (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所列情事之一者，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止招攬行為。另業務員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予以撤銷

其登錄處分。 

業務員不參加教育訓練者，或參加測驗時發生重大違規、舞弊，經查證屬實者，予以撤銷其

業務員登錄之處分。 

申復 

第四條 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得於受處分之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個月內，以

書面具明理由向原處分公司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原處分公司並應於申復書面資料到達

一個月內將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業務員。 

附則 

第五條  業務員對前項復查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復查結果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各有

關公會之申訴委員會申請覆核，並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 其他 

對於業務員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七條、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三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

各款、第三項之一之情事者，本公司將通知業務員本人及各有關公會。 

對於已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登錄於其他所屬公司之業務

員，其有第七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情事者，本公司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亦將通知其

他所屬公司及各有關公會。 
 
第七條  業務員違反本辦法，其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除依本辦法議處外，得依附

件二(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予以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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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 

第八條 施行 

 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自公布日施行，修改或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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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 

態樣說明 
停止招攬登錄(最低懲處標準) 

3 個月 6 個月 10 個月 1 年 

一、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 

1. 疏漏未向保戶說明保單權利義務，致影響保戶權益。     

2. 以不實之說明或故意不為說明保單權利義務，致影響保戶

權益。 
    

3. 未向保戶說明投資型保險商品『重要事項告知書』（包括

各項費用、投資標的及其風險、相關警語與其他經主管機

關規定之事項等）之內容。 

    

4. 招攬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有關『重要事項告知書』（包括

各項費用、投資標的及其風險、相關警語與其他經主管機

關規定之事項等）之內容，未對保戶詳實說明，致影響保

戶權益。 

    

5. 未善盡第一線招攬責任、未於要保書內之『業務人員報告

書』中據實報告致影響核保評估或致保戶權益受損者。 
    

6. 建議、協助或勸誘新生兒父母不進行或延後進行新生兒先

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 
   

7. 建議、協助或勸誘新生兒父母不進行或延後進行新生兒先

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致影響保戶權益。 
   

二、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

實之告知而故意隱匿。 

1. 保戶外觀明顯可見或業務員明知應告知事項而惡意隱匿

或唆使客戶隱匿。 
    

2. 協助、任憑保戶偽造、變造或做不實之登載於要保書、理賠

申請文件或其他文件。 
    

3. 唆使(誘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應告知事項做不實之告知。     

三、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得由各所屬公司依情節輕重函送懲處) 

四、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 

利用退佣、給予保費折扣或其他不當之折讓方式為招攬行為。     

五、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 

1. 未考量(準)客戶之保險需求，而假借節稅、基金、存款等其

他名義為招攬之訴求。 
    

2. 逾越公司授權範圍，擅自利用話術或其他方式進行不當陳

述、承諾或保證為招攬行為者。 
    

3. 未考量客戶需求，唆使客戶以借款、舉債方式購買新契約，

嚴重影響保戶權益者。 
    

4. 以冠有不實職銜或逾公司授權業務之名片，或其他表明業

務員身分或承作業務之訊息，為招攬行為或利用其職務身

分之行為，致有混淆消費者認知之虞。 

    

六、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  

未經公司許可經由各項管道、方式或以不實內容徵募人員。     

七、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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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說明 
停止招攬登錄(最低懲處標準) 

3 個月 6 個月 10 個月 1 年 

1. 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     

2. 以任何形式虛構保戶要保資料如年齡、住所或保額等。     

3. 未經保戶同意擅自變更保單內容，例如變更印鑑、變更要保

人或受益人、變更住所、變更繳別等。 
    

4. 未經保戶同意或授權而為保戶辦理保險單借款、解約、進

行保單帳戶價值贖回以為不當得利等。 
    

5. 冒用保戶名義為保戶投保。     

八、以威脅、利誘、隱匿、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

使要保人受損害。 

1. 以利誘或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或變更有效契約而投保

新契約致保戶權益受損害者。 
    

2. 以隱匿、欺騙或詐術使要保人終止或變更有效契約而投保新

契約致保戶權益受損害者。 
    

3. 脅迫要保人終止或變更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保戶權益受

損害者。 
    

九、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

保險業開發之正式收據。 

1. 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以致保戶權益受損者。     

2. 挪用、侵占或詐騙所收保險費者。     

3. 未按規定交付收據(送金單)予保戶，致保戶權益受損者。     

4. 變造無效收據(送金單)騙取保戶或其他第三人之保險費。     

十、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登錄證。 

1. 將本人之登錄證提供他人進行招攬、掛名或其他使用者。     

2. 使用他人登錄證進行招攬。     

十一、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務或其他金融商品。 

1. 銷售未經核准之地下金融商品。     

2. 業務員私自銷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如由公

司主導者除外。 
    

十二、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招攬保險。 

招攬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業務（非可歸責於業務員者不在此

限）。 
    

十三、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 

1. 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作不當之比較，或

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而陳述或散布。 
    

2. 以不同保險契約內容作不當之比較，提供業務員招攬，致保

戶權益受損。 
    

3. 以與銀行存款、基金或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提供業

務員招攬，致保戶權益受損。 
    

十四、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 

1. 對不特定之第三人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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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說明 
停止招攬登錄(最低懲處標準) 

3 個月 6 個月 10 個月 1 年 

他公司營業、信譽。  

2. 對特定（準）保戶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或其

他公司營業、信譽。 
    

十五、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 

1. 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     

2. 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致保戶權益受損。     

3. 挪用款項（如理賠金、解約金、保險單借款等其他保險款

項）。 
    

十六、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九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四項、第五

項或第十六條規定。 

1. 未通過非經營同類保險業務之保險業務員測驗及完成登

錄，而招攬該類之保險商品。 
    

2. 未通過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資格測驗、銷售外幣收付非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測驗等特別測驗及完成登錄，而招

攬該等保險商品者。 

    

3. 登錄證到期經通知未辦理換證。     

4. 登錄證到期經通知未辦理換證，而招攬保險。     

5. 未經公司許可，擅自修改、自行製作或委託第三人製作招

攬相關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 
    

6. 為非所屬公司招攬有關保險業務。     

7. 從事保險招攬行為時，未親晤要保人、被保險人，或未能

取得要保人、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但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8. 未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或代

其他業務員於要保書上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者。但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七、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為。 

1. 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相關文件。     

2. 未親晤保戶致未能取得保戶親簽之保險相關文件，致保戶

權益受損。 
    

3. 明知文件非保戶親簽仍送件，影響保戶權益者。     

4. 偽造或變造要保書、理賠申請文件、收據(送金單)或其他

文件，或行使前述經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5. 協助保戶以不實文件詐領理賠金，或協助、介紹第三人代

保戶申辦理賠或其他保險服務藉以索取代辦費用。  
    

6. 招攬過程對客戶有恐嚇、威脅之言語或行動，或有肢體上

暴行，經查證屬實。 
    

7. 招攬過程對客戶有恐嚇、威脅之言語或行動，或有肢體上

暴行，經查證屬實且屬情節重大者。 
    

8. 在招攬過程中有不當的行為或服務疏失、遲延情形致使保

戶權益受損經查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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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說明 
停止招攬登錄(最低懲處標準) 

3 個月 6 個月 10 個月 1 年 

9. 在招攬過程中有故意不法或故意不當之行為，並致影響保

戶權益經查證屬實者。     

10. 洩漏公司業務、財務、人事等機密資料或未經客戶同意而

利用、揭露客戶其他個人資料，例如保單內容、財務、稅

務、醫療、健康、訴訟等資料。 

    

11. 不當使用公司業務、財務、人事等資料或未經客戶書面同

意而不法蒐集客戶其他個人資料，例如財務、稅務、醫療、

健康、訴訟等資料。 

    

12. 協助要求醫師開立錯誤或內容不實之診斷及處置證明，或

不當誘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要求醫師開立錯誤或內容不

實診斷及處置證明。 

    

13. 提供業務員自己或他人住居所地址、公司處所地址或其他

非保戶之聯繫資訊，供保戶指定／變更為保戶之聯絡、收

費或戶籍地址或聯繫資訊，致妨礙公司與要保人、被保險

人或受益人聯繫之虞。 

    

14.為投資型保險商品之保戶轉換、變更投資標的或比例配置。     

15.持有保戶網路投保或網路保險服務之帳號及密碼。     

16.使用保戶網路投保或網路保險服務之帳號及密碼。     

17.就身心障礙人士的投保需求，逕行拒絕受理、拒絕協助送

件或勸退。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18.未詳實審核或協助要保人於保險費交付之授權文件上，填寫非

要保人或利害關係人信用卡、銀行帳戶資料或為其他不實之記

載；或明知要保人為該等不實記載而故意隱匿。 

   

19.為圖私利唆使或代要保人於保險費交付之授權文件上，填寫非

要保人或利害關係人之信用卡、銀行帳戶資料，或為其他不實

之記載。 

   

上揭參考懲處態樣均需「應有具體事證並經查證屬實」，且懲處標準均為最低懲處標準，各公司可依

情節加重懲處，惟須於通報各有關公會時詳實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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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 

行為態樣 準據法條 行政管理 說明 

1. 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

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 

刑法第 339 條詐

欺罪、第 342 條

背信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辦理。 

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

者移送法辦。 

2. 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

或不實之告之；或明知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

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

而故意隱匿。 

刑法第 339 條詐

欺罪、第 342 條

背信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辦理。 

對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

事證者，移送法辦。 

3. 代要保人或被要保險

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

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

契約文件。 

刑法第 217 條偽

造印章、印文或

署押罪、第 342

條背信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條第 1項第 7

款規定辦理。 

一、 有事實明確符合本款要件者，

即移送法辦。 

二、 『保險契約文件』之範圍建議

以示範條款第 1 條所定之文

件為限。 

三、 參照銀行存款之作業，業務員

應不得代客戶刻印、保管印章

及代為填寫相關文件，以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4. 以威脅、利誘、隱匿、

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

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

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

保新契約致使要保人

受損害。 

刑法第 339 條詐

欺罪、第 342 條

背信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條第 1項第 8

款規定辦理。 

一、 其情節已明確符合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或第 342 條背

信罪之要件者，即移送法辦。 

二、 若未達觸犯刑法之程度者，由

公司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處理。 

5. 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

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

費而挪用、侵占所收保

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

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

發之正式收據。 

刑法第 335 條侵

占罪、第 336 條

第 2 項業務侵占

罪、第 342 條背

信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條第 1項第 9

款規定辦理。 

一、 有事實明確符合本款要件者，

即移送法辦。 

二、 若業務員未經授權代收保費，

僅成立普通侵占罪，若經授權

代收保費者，則成立業務侵占

罪。 

三、 若僅侵害要保人之財產法益，

保險公司得採告發方式處

理。侵害保險人法益，則得採

告訴方式處理。 

四、 收受保費縱未依規定交付正

式收據，惟如確有解繳公司

者，似尚無涉及犯罪之情，建

議此種情形依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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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態樣 準據法條 行政管理 說明 

6. 挪用款項(如理賠金、

解約金、保險單借款等

其他保險款項)。 

刑法第 336 條第

2 項業務侵占

罪、第 342 條背

信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辦理。 

一、 建議於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

證者，即移送法辦。 

二、 若業務員經授權代收保險相

關款項者，成立業務侵占罪。 

7. 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

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

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

融商品做不當之比

較，而陳述或散布足以

損害其他公司營業、信

譽。 

刑法第 310 條誹

謗罪或同法第

313 條妨害信用

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辦理。 

妨害信用罪為告訴乃論罪，須被害

人始得提出訴追(即受損害之保險

公司，通常非保險業務員所屬之保

險公司)，建議由因此受損害之公

司依法提出告訴，所屬公司若非受

害者則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規

定處理。 

8. 散播不實言論或文

宣，擾亂金融秩序。 

刑法第 313 條妨

害信用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4 款規定辦理。 

一、 建議於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

證者，即移送法辦。 

二、 因妨害信用罪為告訴乃論之

罪，建議由保險人採告發方式

處理。 

9. 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

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

為，犯罪事證已臻明

確，足堪認定有損及保

戶或保險公司權益。 

該當各具體法律

規定之罪以及刑

法第 342 條背信

罪。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辦理。 

一、 建議於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

證者，即移送法辦。 

二、 侵害保戶或登錄公司以外其

他法人之法益，且非屬告訴乃

論之罪者，保險人得採告發方

式處理。 

三、 侵害保險人法益，保險人則採

告訴方式處理。 

一、 鑑於此移送法院偵辦之規範影響業務員權益甚鉅，參酌刑法第 1 條罪刑法定之原則，以業務員行為

時係發生於本規範公布後始予移送。 

二、 比照刑事訴訟法微罪不舉之立法意旨，針對符合上開移送法院偵辦之行為，若保險公司得提出具

體事證證明當事人事後之態度已悔悟及盡力彌補損害者或客戶已撤回申訴或同意不予申訴時，

可參酌刑法有關減刑及免刑之事由規定，給予自新機會而不予移送法院偵辦。 


